
 

1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產學合作管理辦法 

民國 95 年 11 月 1 日研發會議通過 

民國 95 年 12 月 11 日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 95 年 12 月 12 日董事會議通過 

民國 96 年 4 月 27 日研發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6 年 6 月 13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6 年 6 月 26 日董事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9 年 09 月 23 日教育部 

台技(一)字第 0990160764-A 號函核定更名 

民國 101 年 2 月 14 研發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1 年 5 月 2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1 年 6 月 12 日董事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加強本校與政府、公民營企業及機構合作，促進產學交流及各項技術

之研發與服務，特訂定「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產學合作管理辦法」（以下

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產學合作，係指本校教師透過「計畫案」方式，與政府機

關、各級學校、事業機構、民間團體、學術研究機構（以下簡稱合作機

構）等合作辦理「教育部校務基本資料庫」中所認列合作事項，包含： 

(一)各類研究發展及其應用，包括：專題研究、規劃設計、檢驗檢測、技

術服務、諮詢顧問、專利申請、技術移轉、創新育成等。 

     (二)各類教育、培訓、研習、研討、實習及訓練等計畫案。 

第三條 本校產學合作推動單位為研究發展處，主要任務為相關法規及計畫案之

管理。 

第四條 計畫案之承接方式如下： 

(一)本校教師自行向合作機構接洽或依投標規定得標後申請承接。 

     (二)合作機構洽本校各相關單位或教師後，由該單位或教師申請承接。 

(三)合作機構直接致函本校，由研究發展處（以下簡稱研發處）按來文性

質轉請各相關系所，依其人力、設備、時間、費用等因素綜合考量決

定是否申請承接，若需整合提出者，由研發處統籌協調整合。 

第五條 計畫案均應簽訂合約書(政府機關從其規定，得以其他可資證明之文件，

如公文等。)，各類計畫案之合約書中應明訂合作內容、時程及雙方之權

利義務且簽約金額不得為零，所有相關文件需由主持人、研發處及合作

機構各留存一份。各類計畫案之簽約規定及程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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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部或各級政府機關所委託之各項計畫及國科會補助之專題研究計

畫，依其規定辦理。未訂定辦法之合作機構，則依本辦法之規定辦

理。 

(二)專題研究計畫案、規劃設計案、檢驗檢測案、技術服務案、諮詢顧問

案等，由主持人擬具計畫書及合約書，經研發處編列案號及出納組、

會計室之審核後，陳請校長核定後認列。合約簽訂均以本校作為簽約

單位，代表人除校長外，主持人亦應附帶簽署。 

(三)專利申請、技術移轉案依本校「專利及技術移轉管理暨運用要點」辦

理。 

(四)參與相關人員，須迴避利益衝突及遵守相關保密原則。 

(五)計畫案之執行須符合中央科技主管機關所定有關敏感科技研究安全管

制作業之法規規定。 

第六條 計畫案主持人因參與公共工程投標需要，得經學校同意後，辦理借支押

標金。 

第七條 計畫案經費編列及管理： 

(一)各項計畫案除專利申請及技術移轉外，均應編列預算表於計畫書內，

並至少應編列 5%之管理費，但各級政府機關對管理費之編列已有規

定者，則依其規訂辦理。 

1.專題研究類，人事費之編列最高不超過計畫總額之 50%，旅運費不

得超過總額之 20%。因計畫案性質特殊，需改變管理費編列比例

者，須檢附理由經學校同意後辦理。 

2.規劃設計類、檢測檢驗類、技術服務類、諮詢顧問類及其他類計畫

經費編列，依補助單位之規定辦理。 

(二)經本校產學型研發中心簽約所執行之計畫，其經費、結餘分配及管理

費規定依「產學型研發中心設置要點」辦理，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

辦法辦理。 

(三)計畫案經費之運用需符合合約之預算項目，經費流用之原則依合作機

構規定辦理；若該機構無規定，則需在流出項目金額之 20%內。  

(四)計畫案執行人員之月支酬勞，各案累計總額最高不得超過其本薪與專

業加給之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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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計畫案主持人得視需要預借款項，累計數額不得超過合作機構已撥付

金額扣除人事費及管理費後之 80%，惟經費來源為政府機關、學校及

公營事業機構者以不借支為原則。 

(六)政府計畫案相關經費之繳納、支付、採購及核銷等行政作業程序，依

本校總務及會計作業程序及規定辦理，民間企業計畫案相關經費之繳

納、支付、採購及核銷等行政作業程序得另訂之。 

(七)計畫案應由委託機構依合約之規定，按期將經費撥付本校專戶，由本

校開具收款收據。 

(八)民間計畫案之經費於完成經費核銷及結案手續後如有結餘，除委辦單

位要求將結餘款繳回者外，並須於會計年度結束前，依下列原則辦

理： 

1.結餘款之 70%由主持人統籌分配運用，以工作獎金及津貼之方式支

付，支領人員應為合作案相關人員。 

2.結餘款之 30%繳交學校統籌運用。 

第八條 計畫案之各期報告書應由主持人依合約之規定提交，結案報告書應於計

畫完成 2 個月內繳交研發處辦理結案。 

第九條 計畫案內所購置之圖書、期刊、儀器、設備等除合約另有規定者外，均

應列入學校財產統一管理運用。 

第十條 本校同仁執行計畫案須依本辦法規定辦理，不得利用校內設備或人力私

自承接各項案件，違者提送人事室，作為教師考核之參考依據。 

第十一條 計畫案之主持人及參與人員應依合約內容規定，確實履行合約之權利

與義務。 

第十二條 本校不對授權之技術或其他事項，擔保其商品化之成果或相關產品責

任。 

第十三條 計畫案之執行成果，其技術移轉或專利權收益之分配，除依政府之相

關規定處理外，應於合約中明定。計畫案衍生之技術移轉或專利權或

收益之分配及運用辦法依本校「專利及技術移轉管理暨運用要點」辦

理。 

第十四條 執行或辦理計畫案成效績優之各級人員，得由各單位主管提請敘獎或

依本校相關獎勵辦法申請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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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本校專任教師因執行或辦理計畫案之各項事務須請假者，悉依本校

「教職員工請假規則」辦理。且不得因執行計畫案而影響各項教學輔

導或單位行政事務之推行。 

第十六條 本辦法經研發會議、校務會議通過，陳董事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